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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762/05-06(02)號文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移民互助會 
致立法會 - 新人口政策欺凌婦孺，落井下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新移民互助會批評新人口政策的居港七年申請綜援及醫療收費政

策，違反綜援救急扶危及醫療保障健康的目的，同時社署及醫院未有善用酌情權批准特殊

困難家庭的綜援及醫療減費申請，受害的大都是婦孺，製造家庭及社會問題，更違反基本

法及國際人權公約，不利家庭及社會發展，要求取消居港七年申請綜援條件及為港人內地

來港探親配偶子女提供醫療優惠。  
 
1. 綜援方面:  

2003年香港特區政府制定新人口政策，其中收緊對新移民的支援，2004年 1月 1日後
才到港團聚的新移民，申請綜援資格由居港一年提高至七年，理由是與公屋申請政策居港

七年條件看齊。 
1.1. 新移民申請綜援比率低 
每年約有 54,000 內地新移民來港團聚，九成以上均自力更生，只有小部份有特殊困難

家庭申請綜援，根據 2005年社署數據顯示在 2004年 1665個新移民申請綜援，而社署只批
准了 230 宗個案申請，1299 宗被視為自動撤回申請，2005 年 3856 宗申請，只批 856 宗，
2892 宗被視為自動撤回，申請個案都是老弱傷殘、單親及低收入，此反映新移民申請綜援
比率極低，酌情批准比率亦低。 
1.2. 社署未善用酌情權 
社署未能善用酌情權協助有特殊困難的新移民，求助家庭表示通常未經審查，便被以

未居港七年拒絕登記申請或被要求簽署自動撤回申請，2004年及 2005年的申請近八成都被
視為自動撤回申請，即使患病單親新移民媽媽亦被拒，需要社工轉介或求助人多方要求，

才有機會獲登記申請。就算獲批准，亦需時數月至超過一年才酌情批准，可見社署酌情審

批程序及效率極有問題，令新移民家庭陷入赤貧狀態，影響兒童成長。 
1.3. 照顧兒童者不獲援助，兒童成長受影響 
 特區政府一方面強調新移民兒童是香港社會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卻削弱兒童的家庭

成長根基，負責照顧他們的家人有困難時卻未能得到援助，製造更多貧窮問題，例如: 一人
綜援兩人共用或兒童做童工幫補家計等，影響兒童發展，令貧窮循環。  
1.4. 資源不及時運用，長遠增加社會成本 
「萬事起頭難」，近年新來港的以婦孺為主，經過長期分離折磨，一家經濟更是困苦，

有些更是貧苦的孤兒寡婦，面對新環境、制度、文化、家庭關係，初期是最艱難的階段，

最需要幫助，她們才可以有基礎立足社會，發揮所長。 現代政府掌握更多社會資源控制權，
便應因時制宜，為有困難家庭提供及時援助。 而事實上，綜援是現時香港社會唯一社會保
障制度，不同外國設有綜援以外的各種支援制度，如果在她們最有需要時不給予支援，絕

對影響這些無助家庭的生活，令問題惡化，日後社會反而要付出更多成本作出彌補。 
1.5. 缺乏托兒支援，單親新移民媽媽難就業  
根據本會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的新移民婦女希望就業，令她們失業原因主要有兩個：

第一是缺乏就業支援配套。根據香港新移民就業人口中近八成是照顧家庭婦女，需長時間

照顧年幼子女，而能夠找的工作極大部份是低薪、兼職及輪班，而現有托兒服務時間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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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朝八晚七，加上托兒費用貴，豁免名額有限，不合婦女出外工作所需。 
 
          第二是社會歧視，民政署及民間團體研究顯示新移民面對社會歧視，包括不承
認內地學歷及工作經驗、刻意壓低工資就業、貶低新移民能力等，新移民婦女就業率不足

四成，以清潔、飲食等低學歷而長時間勞動工作為主，薪金更低於本地婦女近三成，平均

薪金只有$5800。雖然歧視嚴重，根據兩會 2004年調查顯示超九成受訪新移民婦女曾經被
歧視，政府並沒將新移民人士因原居地身份以受歧視納入『禁止種族歧視條例』保障範圍，

令新移民缺乏平等免受歧視保障。 
1.6. 違反人權 
本港於 1971年才有七年居港年期作為申請居留權資格的概念，並非用以釐定居民的福

利權，而香港的福利發展有其社會需要，是人道文明制度的象徵。 港府以居港七年方有資
格申請綜援保障的政策根本沒有法律理據，亦違反基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基本法】、【香

港人權法案條例】、【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聯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

公約】與【兒童權利公約】、1均確保在社會保障方面，人人平等，更指出政府有責任維護家

庭發展，對負有贍養兒童義務的人應作出支援。  
 
過去兩年，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接獲近百被社署拒絕求助個案，近半在該會協助下向社

署上訴多月才獲批，另外有些找到兼職工作才獲批低收入綜援，但近三十宗不批，該會義

務律師為近三十個被社署拒絕及上訴失敗的求助個案去信社署預備展開訴訟，結果社署考

慮數月才批准綜援，可見社署也自知缺乏法律理據，應儘快取消居港七年限制。 
 
2. 醫療收費方面 
港人內地配偶及子女雖未批准來港定居，但常來港探親，有些妻子更持探親證長時

間留港照顧子女，2004年之前可依在港配偶身份享醫療優惠，但 2004年新人口政策
規定持雙程證婦女及子女不能得到香港醫療上優惠，令有些持探親證在港照顧子女

的婦女因沒有錢，即使有生命危險也得不到適切治療，被剝奪健康權利。 
建議   
1. 政府應遵守基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取消計算居港年期申請綜援的要求，為新來港人士
提供平等社會保障，為新來港兒童提供良好的家庭成長環境。 

2. 社會福利署應對所有申請在一個月內作出酌情評估及決定，在等候期間，應為求助人作
出緊急援助。 

3. 政府應掌握審批權，並制定以家庭團聚為先的人口政策，加快審批團聚，一方面減少家
庭問題，另一方面，有助減輕人口老化問題，亦能培養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的棟樑。 

                                                 
1 【基本法】第 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利的權利。」【聯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第 9條: 「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第 145條:｢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利制度的
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行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香港人權法案條例】第 19條及【公
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3條:「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聯合
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 10條: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力廣予保護與協助」
【兒童權利公約】第 26條第 2款: 「提供福利時應酌情考慮兒童及負有贍養兒童義務的人經濟情況和環境，
以及與兒童提出的福利申請有關的其他方面因素。」第 27條第 3款:「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
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利，並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及支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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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應在婦女就業提供足夠配套措施，例如:增加托兒托管服務資助及費用豁免名額及放
寬其申請限制，中心應天天全天候開放，提供資助給社會團體開辦托兒服務，擴大托兒

服務範圍至每區、資助個人保母模式經營，增加婦女托兒服務選擇。 

5. 增加就業培訓及資助，開設 24小時婦女學習中心、改善現有婦女增值課程及學習模式以
配合婦女能力及需要，例如: 提供廉宜面授課堂及教材，做到學習及實踐並重，給予她
們平等發展機會。 

6. 立法會應敦促婦女事務委員會及扶貧委員會捍衛新移民婦女的平等發展權利，敦促政府
取消所有歧視新移民婦女的政策。 

7. 香港特區政府為持雙程證來港探親的港人配偶及子女提供醫療優惠，以保障她們身體健
康外，保障香港整體基層健康。 

 
 
 
 
2006年 7月 19日                                           


